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张旭│２０21年 12月 29日·星期三

工资骤降推迟发放
公司否认存在欠薪

李泓耀于2015年7月11日入
职， 在公司担任销售总监职务。
关于工资情况， 他说自己每月基

本工资 12000元 ， 另外有提成 。
公司称， 其每月固定工资10000
元， 没有提成。

对于银行交易明细记载的内
容， 李泓耀称， 其基本工资中一
部分由公司支付， 另外一部分基
本工资及提成通过第三方平台支
付。 其业务报销款， 公司另行支
付。

公司认可银行交易明细的真
实性， 认可一部分报销款和提成
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 但称银行
流水中工资超过1万元部分包含
报销款。 可是， 该银行流水中另
显示有数笔报销款， 对方账户名
为公司。

李泓耀说， 其月工资通常是
次月15日左右发放。 公司称， 按
照劳动合同约定， 公司每月28日
发放上一自然月工资。

李泓耀说， 2019年12月公司
通知他调岗不降薪， 此后又告知
他2020年2月开始降薪， 但从1月
就开始降薪了。 2020年2月24日，
公司发放其 1月份工资 3610.38
元， 仅仅是其原工资的3成。

公司认可已支付的1月份工
资金额， 李泓耀1月份工资仍是
10000元。 由于合同约定工资最
后发放时间是每月28日， 因疫情
原因公司财务人事没有到岗， 工
资发放有一定延迟是法律允许
的。

少发工资获得证实
公司被判给付补偿

因公司一再否认欠薪事实，
李泓耀向公司提出辞职， 同时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仲
裁机构审理后， 裁决确认双方于
2015年7月11日至2020年2月27日
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应支付李泓
耀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7
日工资及工资差额18014.78元 、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60000元。

李泓耀、 公司均不服上述裁
决， 诉至一审法院。

庭审中， 公司提交考勤表，
证明李泓耀正常出勤至2020年1
月21日， 之后未再上班。 李泓耀
认可其2月未出勤， 同意2020年2
月工资按照5000元标准发放。 而
其未出勤的原因是因为疫情公司
安排他先休假后待岗， 并非无故
未出勤。

李泓耀称 ， 他于2020年1月
以被迫降职降薪， 社保个税未全

额缴纳等为由向公司发送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 公司认可未足额
发放2020年1月1日至21日期间工
资， 但根据合同约定可在当月28
日之前发放 ， 而他27日提出离
职， 还未到工资支付最后期限，
故不认可是拖欠工资。

经法官询问， 公司至合同约
定最后支付工资期限未补齐李泓
耀工资差额， 称其未核算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虽主张
双方劳动关系截至2020年1月21
日， 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劳动关系
于该日解除， 李泓耀于2020年2
月27日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
通知书， 公司对此亦认可， 故认
定双方于2015年7月11日至2020
年2月27日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 公司未就李泓耀的
月工资标准、 构成情况提交证据
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
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 采信李泓
耀的主张。 公司认可2020年1月
工资存在差额， 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0年2月27日解除 ， 公司应该
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及工资差额，
一审法院依法对数额予以核算。

关于绩效工资， 李泓耀提交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公司亦
不予认可 ， 故对李泓耀该项请
求，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 公司认可1月工资存在差额，
虽称未到合同约定最后支付工资
期限， 但考虑到每月实际发放工
资的时间固定， 公司核算1月工
资标准确有降低， 亦未在合同约
定期限前补齐工资， 故一审法院
认定公司存在拖欠工资情况， 应
该支付李泓耀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 经核算， 仲裁裁决数额不
高于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予以确
认。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 李 泓 耀 相 应 期 间 工 资 差 额
11899．84元、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60000元。

在案证据澄清事实
二审增加补偿金额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称其不存在未及时发放工资的
情形。 对于李泓耀2020年1月工
资降低一事， 公司称当时正处于
疫情肆虐时期， 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关于审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
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第18
条规定： “疫情防控期间客观存
在劳动报酬计算标准不明确等情
形， 因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疫情
防控期间工资待遇的计算标准存
在合理认识偏差， 需要经过仲裁
或者审判机关审理等才能确定是
否构成拖欠的， 此种情形下用人
单位不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 故
对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一般不
予支持。” 因此， 其因疫情影响
导致工资计算错误， 并非故意克
扣或恶意拖欠劳动报酬， 不应向
李泓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

二审法院查明， 李泓耀提交
的与公司人事部经理王某的通话
录音内容为： 王某：“财务给我算
的是3万元左右。” 李泓耀： “是
1月份的提成吧？” 王某： “对，
就是那个银行流水内容。” 公司
称， 王某当时刚来公司， 不清楚
提成。

另查， 公司及第三方平台均
在每月月中向李泓耀发放工资等
款项，只有2020年1月工资3610.38
元在月末即2020年2月24日发放。
经核算， 公司及第三方平台每月
向李泓耀支付的工资等款项总额
均远超其主张的李泓耀月工资标
准。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公司人
事经理与李泓耀的微信聊天记
录， 可以认定李泓耀自2019年1
月起月工资标准为12000元 ， 自
2020年2月起降为5000元， 因此，
公司应当支付工资差额。 从录音
内容可知， 公司认可李泓耀2020
年1月份存在提成30000元， 结合
李泓耀的工作性质及公司无合理
解释的超标准支付工资的事实，
应当采信李泓耀关于提成的意
见。

本案中， 公司主张其每月支
付给李泓耀的超出月工资标准的
款项为报销款， 但银行流水中另
显示有公司直接支付给李泓耀的
报销款， 因公司未能就该超出款
项系报销款举证， 二审法院采信
李泓耀关于超出月工资标准的款
项为提成的意见， 应当将其计入
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
资。 据此，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维
持支付工资差额判项， 改判公司
支付李泓耀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135000元、 提成30000元。

法院查明真相判公司赔员工17万元 编辑同志：
2017年2月 ， 我们总公

司因业务拓展需要， 决定在
某市成立H分公司。 在任命
分公司负责人以及依法办理
营业执照后， 分公司先后招
聘了20多名员工， 这些员工
的劳动合同是由分公司跟他
们签订的。 现在， 总公司因
调整了市场分布区域， 就决
定撤销H分公司， H分公司
只能与各位员工终止劳动合
同。 然而， 员工们纷纷要求
总公司予以接收安置。

请问， 总公司有这个义
务吗？

读者： 周正乐

周正乐读者：
H分公司被撤销时 ，总

公司并不具有接收分公司员
工的义务。 理由包括：

第一，《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四条规定：“劳动合
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
分支机构， 依法取得营业执
照或者登记证书的， 可以作
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
动合同； 未依法取得营业执
照或者登记证书的， 受用人
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订立
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一个
重要特点为劳动者对用人单
位具有人身依附性。本案中，
H分公司在申领营业执照
后， 有权作为用人单位招聘
员工及建立劳动关系， 分公
司员工只是与分公司之间形
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分公司
被撤销时这种人身依附关系
存在的基础已经消失。

第二，《民法典》 第七十
四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
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
依照其规定。 分支机构以自
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
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
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
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
由法人承担。”《民法典》第一
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民事责任
承担方式只包括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
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
换；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
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 由此可见，H
分公司被撤销时， 总公司应
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并不包括
具有人身性质的劳动关系的
接收，而仅限于经济责任，即
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员
工的劳动报酬、经济补偿、社
会保险待遇时， 应当由总公
司来负责支付。

第三，《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
劳动合同期满的；（二） 劳动
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三）劳动者死亡，
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
者宣告失踪的；（四） 用人单
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五）
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 撤销或者用人单
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六）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本案中，H分公司作为
用人单位被总公司决定撤
销， 出现了劳动合同终止的
法定情形。

潘家永 律师

分公司被撤销
劳动合同只能终止吗？

近日， 张燕妮等职工向本报
咨询说， 两年前， 他们分别从开
发商处购买了某小区的住房， 购
房合同约定， 开发商应当在交房
后的三个月内， 为他们办理产权
登记并交付不动产权证。 可开发
商至今没有交付不动产权证。

他们想知道： 能否要求开发
商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分析
张燕妮等人有权要求开发商

承担违约责任。
一方面， 开发商的行为构成

违约。

《民法典》 第五百零九条规
定：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
履行自己的义务。” 即购房合同
生效后， 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
力。 开发商作为房屋出售方， 应
履行的主要义务除按约向你们交
付房屋， 还应当为你们办理产权
登记并交付不动产权证， 其长时
间未能交付不动产权证， 明显表
明其没有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
己的义务”。

另一方面， 开发商必须承担
违约责任。

《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
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
品 房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十八
条则更加明确地指出： “由于出
卖人的原因， 买受人在下列期限
届 满 未 能 取 得 房 屋 权 属 证 书
的 ， 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 ，
出 卖 人 应 当 承 担 违 约 责 任 ：
（一）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
理 房 屋 所 有 权 登 记 的 期 限 ；
（二）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

为尚未建成房屋的， 自房屋交付
使用之日起90日； （三） 商品房
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
的， 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 合
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
难以确定的， 可以按照已付购房
款总额， 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
标准计算。”

根据上述规定， 在本案没有
对相关违约金作出具体约定的情
况下， 开发商必须从期满的次日
起按对应标准向张燕妮等人支付
违约金。

颜东岳 法官

开发商延迟办理产权证，业主能否索要违约金？

以发工资时间不固定为由否认少发晚发工资事实

如果用人单位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
不仅可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而且有权按照本法第46条、
第47条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向
其支付经济补偿。

据此，当公司少发并晚
发工资时，李泓耀（化名）提
出辞职并索要经济补偿。 然
而，公司对这一事实进行模
糊处理，以其没有固定的发
工资时间为由，否认未及时
足额发放工资的事实。

一审法院查明，公司虽
主张2020年1月份工资发放
迟延，但当月月底发放工资
并不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
规定。 可是，直至李泓耀提
起诉讼，公司仍未支付其工
资余额。 对于李泓耀的工资
标准及工资构成，公司的主
张也自相矛盾。 由此，判令
公司补足工资差额11899.84
元的同时，支付李泓耀60000
元经济补偿。

公司提起上诉后，二审
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标
准及工资支付情况属用人
单位应当举证的内容，因公
司不能对每月支付给李泓
耀的超出月工资标准的款
项作出合理解释，故采信李
泓耀的主张。 鉴于原审认定
事实及工资核算有误，故于
12月27日判决维持补足工资
差额判项，改判公司支付李
泓耀提成工资30000元、经济
补偿 135000元 ， 合计金额
176899.84元 ， 较原审增加
105000元。


